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96學年度第2學期代理教師（身心障礙類）甄選簡章

1、 應徵資格：                                                          (第一次)
（1） 凡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國民小學特殊教育科（身心障礙類）合格教師證書或資格者。

（2） 無教師法第14條各款之情事及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3條、第31條各款之情事。

2、 甄選名額： 

（1） 身心障礙資源班代理教師1名（懸缺）

（2） 代理期間自97年2月12日起至97年7月1日止）。

3、 報名日期：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及96年12月27日，上午9時至15時止。

4、 報名地點：本校人事室（臺北市艋舺大道389號）。

5、 報名費：新台幣800元整。

6、 報名方法：攜帶有關證件親自或委託報名。

7、 應繳表件：

（1） 報名表乙份(貼妥本人三個月內兩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

（2） 資格證件：請將下列資料正本及影本按順序分別裝訂成冊，正本驗後發還。

1. 國民身分證

2. 學經歷證件（畢業證書、服務證明、教師合格證書）

（3） 回郵信封乙個（寄發成績通知）

8、 甄選日期暨方式：採以下方式辦理，凡未達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錄取標準由本校教評會議決之）。

（1） 資格審查：就應徵者報名表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同人事室進行資格審核

（2） 甄試：
1參加甄試者於96年12月28日（星期五）下午13時報到，報到後不得離場，逾時以棄權論。
2.口試（涵蓋教育理念、特教理念、班級經營、教學知能、表達能力、舉止儀容…等）。

9、 錄取公告：

（一）錄取名單於96年12月28日（星期五），下午二十時前公佈於本校網站，應試者請自行查詢。

（二）錄取者於96年12月31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前至人事室報到，並繳交畢業證書，否則以棄權論，屆時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10、 附則：

（一）繳驗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除取消其甄選及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二）經甄選合格錄取者於簽約後，不得至他校應徵。

（三）擔任本校代理教師期間，應接受學校工作分配、訓練與輔導，同時積極學習，做好教材準備以增進個人教學知能。代理期滿時或留職停薪人員中途復職，應無條件解除代理職務。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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